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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今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国美控股）《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告知函》），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到期日延长至2018年5月29日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	一、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
	国美控股于2017年1月19日将其持有的158,114,894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（以下简称：江苏银行东直门支行），质押到期日为2018年1月19日（详见2017年1月21日，公告编号2017-005）。
	2017年11月28日，国美控股将贷款提前还清，于2017年11月29日与江苏银行东直门支行签署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，贷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29日，因此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到期日相应延长至2018年5月29日。
	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
	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国美控股持有公司165,111,795股流通股、44,101,433股限售股，合计持股209,213,228股。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02,216,327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6.85%。
	三、其他
	国美控股在《告知函》中说明：“我公司一直以来重视防范和控制风险，有足够的措施应对平仓风险。目前，我公司质押的股份没有平仓风险，也不会导致贵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”
	四、备查文件
	1、国美控股出具的《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》；
	2、国美控股出具的还款证明文件；
	3、国美控股与江苏银行北京东直门支行签署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
	4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《证券质押及司法股份冻结明细表》。
	特此公告



